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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之報告書 

文件S/4841 

〔原件：其文及法文〕 

〔一:>t»六一年六月二十日〕 

一.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所通 

過決議案B部正文第(一)段規定如下： 

"促請召開國會並在此方面採取必要保障措 

施。 " 

又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大會決議案一六〇〇（十五） 

正文第五段規定如下： 

"促請迅速召開國會，由聯合國保證國會議 

員之通行安全及個人安全，俾國會可依照基本法 

中所規定之立憲程序，就成立全國政府及剛果共 

和國之未來憲政結構採取必要決議。" 

二. 秘書長依據這些決議案請駐剛果代表與各方 

面剛果當局進行商談，探討能否早日召開國會。 

三. 經與各當局初步探討後，加地乃先生奉秘書 

長命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訪問史坦利市與季任加先 

生及其同僚討論召開國會問題。討論結果，季任加先 

生提議派遣三人前往雷堡巿以便與雷堡巿當局代表商 

討國會早日復會的方式。聯合國對此項人員提供一切 

便利並予充分保護。 

四.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雷堡市當局經與基亞 

利先生及加地乃先生會商後同意指派代表三人與史坦 

利市當局之代表商談。 

五. 六月十三日，雷堡市當局所派代表阿杜拉先 

生、布立康果先生及利浩先生假聯合國駐雷堡市總部 

與史坦利市當局代表馬塞納先生、基呼佑先生及馬巴 

戈先生會談。 

六.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雙方代表圑經過多 

次會商，並請求代表秘書長之基亞利先生、加地乃先 

生及恩烏克廸先生不時予以協助後，對召開國會之方 

式達成協議。雷堡市當局代表的聲明載於附件壹，史 

坦利市當局代表的聲明載於附件協定本文則載於 

附件套。 

此等文件並經以A/4786 and Add. 1-3送達大會 

七.秘書長業已通知關係各當局對於依照此項協 

定應由聯合國擔負之一切職責當予接受並將櫞續提供 

一切可能協助，以便於議定之地點及時間召開國會。 

附 件 * 

布拉康果先生的聲明 

親愛的剛果男女老幼同胞： 

經過一年的危機、紛亂和誤會之後，我們現在已 

到臨全國和解的前夕。 

塔那那利佛的會議及科基亞市的會議乃是由於不 

幸情勢而致分裂的剛果各方獲得諒解的步驟。這些會 

議僅能對我國的問題促成政治的解決。它們對於促使 

我國一些政治^袖的會晤當然有用，否則那些政治領 

袖是無從集會的。 

然而，最後的解決唯有依據法律纔可達到。因此， 

我們必須召開國會。我們希望你們的議員將對國家提 

出一項解決辦法，使我們能够一勞永逸地從我們所陷 

入的僵局中解救出來。 

親愛的同胞們，由於特殊的情況，如果要你們所 

選出的代表有充分的安全和自由，行使你們所委託的 

任務，他們務必得到若干的保障，由馬塞納先生、基呼 

佑先生及馬巴戈先生組成，代表史坦利市當局的代表 

團剛纔已與雷堡市當局的代表圑締結一項極關重要的 

協定。雷堡市當局代表圑係由我本人領導，並有阿杜 

拉先生及利浩先生參加。 

親愛的同胞們，爲了對雙方所已達成的諒解提出 

無可辯駁的證據，本人現在請史坦利市代表團的圑長 

馬塞m先生說話。 

附附戴 

馬塞紬先生的聲明 

兩個剛果代表圑經過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至十 

九日的兄弟般的接觸和談.判後業已再度覓得和平與諒 

解。它們兩方都確認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全 

國統一並尊重國家法律、完整與獨立。 

兩代表圑已經對下列恢復共和國全境正常生活的 

措施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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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它們業已拫據它們的協定同意以羅凡寧大學 

爲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召開國會的場所，頃已將 

該協定抄本迗達聯合國秘書長駐剛果代表； 

二. 在兩代表圑舉行談判期間，對於亟須避免外 

來影響一節特加注視，蓋因此項影響係我們年靑共和 

國所遇艱難主要原因之一。經已設計有效措施，在國 

會全部會議期間保持國會議員行動自由與忠桌； 

三. 兩代表團請各該當局解除一切對於遷徙、經 

商、通訊等自由的限制，此項限制足以妨害剛果人民 

基本自由及經濟生活。彼等龥請各該當局在卽將召開 

的國會會議之前，立卽重申懇摯的友好態度； 

四. 兩代表圑緊急籲請軍事當局勿介入任何政治 

活動，並無條件地歸順本屆國會所將組成的政府； 

五. 兩代表圑對於聯合國秘書長及其駐剛果各代 

表特表讚揚，因爲他們不斷對剛果各政治派系給予注 

意及協助，以期彼等能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它們請 

聯剛利用其影響力與榦旋，以便敦促卡坦加省當局參 

加它們覓致一項永久解決剛果問題的辦法。 

附件卷 

雷堡市當局及史坦利市當局一;^六一年 

六月十 A日協定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一一方由布立康果先 

生、阿杜拉先生及利浩先生代表雷堡市當局，另一方 

由馬塞納先生、基呼佑先生及馬巴戈先生代表史坦利 

市當局協議如下： 

一. 用打字機製就的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至十 

六日及十九日各次會議紀錄應由雙方簽字以示核准， 

並作爲下文所載辦法之基本文件； 

二. 雙方同意經聯合國軍事當局視察房地後，國 

會在羅凡寧大學舉行會議，該地符合確保國會議員絕 

對安全所需之條件； 

三. 雷堡市及鄰近地區之剛果國軍部隊與警察不 

得攜帶武器巡行該城及所稱鄰近地區，此項武器必須 

於事先在有關部隊監視下存放於軍械庫內。聯剛在全 

部國會會議期間應實行監督以確保軍警不得在該城或 

鄰近地區攜帶武器； 

四. 開會期間所有國會議員應住宿於羅凡寧大 

學，不得與外界有所接觸； 

五. 服務大會之辦事人員經領得兩院職員所頒發 

特別許可證後，應依前一項所定之條件在國會開會期 

間留住於羅凡寧； 

六. 聯合國應負責確保國會議員、大會辦事人員， 

交由國會支配之聯合國民事人員於進出羅凡寧時不得 

攜有武器、金錢或任何種類之流通票據； 

七. 所有通達羅凡寧之電話線均應割斷； 

八. 國會議員在剛果全境之自由通行經關係議員 

書面請求後應由聯剛保證； 

九. 開會期間受國會議員支配之聯合國民事人員 

務須留住於國會會所，每次以兩週爲期。在此期間此 

項人員不得與外界有所接觸，並應受上文第六及第七 

兩項規定條件之限制； 

一〇.兩代表圑建議國會最遲應於一九六一年六 

月二十五日開幕，聯合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務使 

國會得於兩代表圑商定之日期開幕； 

一一. 兩代表圑建議國會對政府投信任票時應以 

無記名投票法爲之； 

一二. 共和國總統應於兩代表團所指定之日期召 

開國會； 

一三. 爲使國會會議得表現全國民意起見，應請 

聯合國邀約剛果所有其他政治派系簽署本協定； 

一四. 仍應請聯合國繼續向有關各方輯旋，以期 

覓得剛果危機之眞正圓滿解決辦法，並爲此目的授權 

聯合國籌辦剛果政黨領袖之一切必要接觸事宜。 

文件s/4841/Add.I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季任加先生所發表之聲 4^ 

〔原件：法文〕 

〔一&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我們的獨立快有一年了。在這十二個月中發生了 

許多悲慘的事件，使剛果的歷史和聲譽爲血蹟所沾汚。 

所有這一切必須加以制止。我們始終追隨拍屈斯魯孟 

巴直到他死去的人一向具有決心而且仍舊具有決心使 

整個剛果在健全的全國和解氣氛中恢復合法的政府。 

我在數星期前提議在卡明那中立區召開國會就是 

本着這種精神。卡沙扶布先生答覆本人這項立場聲明 

時建議國會在雷堡市開會。我仍然以普遍和諧及冷卻 

熱情爲懷，在聯合國主持下派遣代表圑前往雷堡市與 

當局及聯合國商討能否在雷堡市召開國會的條件。我 

並且詢問關於聯合國務須保證我們的國會代表全部安 


